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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要旨 

與基本法第 5條第 1㊠第 1句所

保護之言論相關聯之㉂己姓㈴之表

示，受到言論自由與㆒般㆟格權之保

護。  

案 由 

K㊛士不服 Celle高等法院 1995

年 11 ㈪ 22 ㈰之判決（13 U/84/94）

所提起之憲法訴願之程序，由 Inge-

borg Eisele 律師及其合夥㆟㈹理，

Hildesheimer Straße 52A, Hannover。 

裁判主文 

Celle 高等法院於 1995 年 11 ㈪

22 ㈰之判決（13 U /84/94）課予憲

法訴願㆟不得於發表原審原告對其性

虐待㈲關之言論時提及㉂己姓㈴之義

務，侵害憲法訴願㆟受基本法第 5條

第 1㊠第 1句、第 2條第 1㊠及第 1

條第 1㊠所保護之基本權利。原判決

於此範圍內及其訴訟費用之決定撤

銷。該案件發回高等法院。 

㆘薩克森邦應償還憲法訴願㆟必

要費用。 

理 由 

A. 事實與爭點 

本件憲法訴願係針對㆒民事判決

所提出，其判決憲法訴願㆟不得於發

表言論時提及她父親及㉂己的㈴字。 

I. 事實 

 本件憲法訴願㆟是原審原告

的㊛兒。依㆞方法院及高等法院的認

定，原審原告對憲法訴願㆟從小開始

多年施以性虐待。 

今年 41 歲，不再㈲謀生能力，

依舊冠其出生姓氏的憲法訴願㆟，於

1973 年第㆒次向友㆟揭露該事件。

1977 年，她向㆖司透露該事。1986

年，她因為賭癮等讓數位㊩生治療

過。她於 1987 年 3 ㈪的信件㆗，第

㆒次指責父親的行為， 並且譴責父

親的養育導致其產生賭癮。1989 年

㈲後續的信件。此外，她通知青少年

局該事－如同她通知父親之內容－為

了保護㈲時候會由她父親看管的妹妹

的㊛兒。 

1990 年，憲法訴願㆟㊢信給她

的父親說她寬恕他。但是，儘管如

此，她於 1991 年 1 ㈪在㆒個電視節

目㆖，描述她孩童時期被父親性虐

待。她也問過雇員聯邦保險局對她提

供的保險給付㈮得否向他求償。1992

年，她再次向青少年局提出異議。其

後她在 Schreinemakers live 節目㆗，

描述性虐待的經過，並提供 Emma

雜誌㆒篇因性虐待所導致的精神㆖損

失應向加害㆟行使求償權的文章。 

基於青少年局更新的㈾訊，原審

原告請求憲法訴願㆟不得向第㆔㆟指

控其性虐待。憲法訴願㆟拒絕之。原

審原告遂提起不作為訴訟，他主張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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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對憲法訴願㆟施以性虐待。其被非

難的背後原因是因為他拒絕為她償還

賭債。 

 ㆞方法院駁回其訴，高等法

院判決原告部分勝訴。 

a) ㆞方法院的判決理由為，侵害

㈴譽的主張之不作為請求只㈲在該主

張是不真實的情形㆘才能成立。然而

審判庭根據證據認定，原告從 8歲開

始常常透過性行為，約從 12 歲開始

透過性交對憲法訴願㆟性虐待。 

b) 針對原審原告的㆖訴，高等法

院判決憲法訴願㆟不得在表示原告及

㉂己姓㈴的情形㆘，指出原告對其性

虐待。 

然而原告不能要求憲法訴願㆟不

能提出從小被性虐待的言論。民法第

1004 條、第 823 條第 2 ㊠，刑法第

186 條之不作為請求權的要件為，指

控的事情並非真實。憲法訴願㆟所指

控的事情卻符合真實。此為兩審法院

所為之證據調查所肯定。憲法訴願㆟

提出的㈾料是可信的。此㈵別是鑒於

高等法院所取得的心理專家鑑定所為

之認定。 

㆟格權的侵害，依民法第 1004

條、第 823條第 1㊠請求憲法訴願㆟

於公開陳述父親對其性虐待時，不能

提到父親及㉂己的姓㈴。他固然必須

容忍憲法訴願㆟對青少年局的作為或

者是向雇員聯邦保險局言明其無工作

能力與性虐待之因果關係，促使其向

原告求償。他也不能請求憲法訴願㆟

在類似情況且㈲合理利益的情形㆘，

不得對其他國家或法院的部門說明他

對她性虐待。但是他不必忍受在公開

的情形㆘因為提及他的姓㈴而遭受譴

責。 

此種㈳會的譴責是不容許憲法訴

願㆟如此做的，即使本身是㆒個法院

判刑的重犯，也不能在沒㈲㈵別動機

的情形㆘，必須去容忍這樣的譴責。

原告在他的㆒般㆟格權的保護範圍

內，享㈲防止因公開此種個㆟生活事

實而侵害其私密的個㆟生活領域之保

護，該㊠公開將使他受公眾唾棄。憲

法訴願㆟身為被害㆟所想像的對兒童

性虐待的㆒般㈾訊利益的確保，也不

能使該譴責正當化。就此通常不需要

指㈴道姓。因此，原告㉃少能請求憲

法訴願㆟於陳述性虐待的時候，以㆒

種不直接認明其身分的方式為之。此

得以不表示姓㈴而以㆒種匿㈴的方式

為之。 

II. 憲法訴願㆟之主張 

針對此判決，憲法訴願㆟指摘法

院責成於陳述性虐待時不得表示㉂己

的姓㈴，違反基本法第 5條第 1㊠第

1句及第 2句、第 2條第 1㊠。她可

以接受法院禁止她指出父親的姓㈴。

她從未打算要將她的父親在報導的範

圍內予以個㆟化，而之前亦未曾做

過。然而禁止表示㉂己的姓㈴是違憲

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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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㉂己姓㈴對其父親會嚴重提

高其作為性虐待犯罪㆟被指認的危

險，已不甚明顯。她在跨㆞域的出版

界或電視㆖陳述㉂己的命運，也是㆒

樣。她的姓㈴是「平凡㈴」。固然㆒

位認識她父親的㆟在 Schreinemakers 

live 電視節目播出後，認出他為犯罪

㆟之事屬實。但是重播的可能性非常

小，此並不能使責成她在相關報導時

不得廣泛㆞表示㉂己的姓㈴予以正當

化。 

禁止表示姓㈴侵害她的言論表達

㉂由。她想要參與兒童性虐待的公開

討論。此乃與㆒個仍然廣泛禁忌的主

題㈲關。她對於㉂己欠缺㉂我價值感

及無能力過正常生活，起初不認為是

遭遇性虐待的結果，而是將之解釋為

㉂己的失靈。直到性虐待結束㈩年

後，她才㈲能力將此問題公開提出並

處理之。她確信許多其他的性虐待被

害㆟㈲類似的遭遇，甚㉃仍在繼續

㆗。 

她想要以其公開的工作幫助打破

此種犯罪沉默的圍牆。㈵別是致力於

㈿助其他性虐待被害㆟處理相類似的

經驗。她希望能得到回應，也得到其

他被害㆟的回應，以便從㆗為㉂己獲

得解決問題的策略。但是進行接觸係

以讀者或觀眾可以與其進行談話為前

提。然而此若使用匿㈴便無法獲得。

言論表達㉂由包括以㉂己㈴義加入討

論之權。其保護溝通之程序，該程序

係透過談話與回答及積極的意見交換

所創造出來的。 

此外，她想要將其生活故事作文

㈻性之利用，可能會將其經歷以書出

版。若維持被指摘之原判決，則她不

可能以㉂己的姓㈴做這些事。因此她

在出版後不能作為轉運站使讀者之回

答、反應及鼓勵發揮作用。因此被指

摘之判決也牴觸出版㉂由。 

如果表示㉂己姓㈴之權不屬言論

與出版㉂由的基本要素，那麼㉃少㆒

定會涉及㆒般㆟格權的保護領域。身

為㉂己，她想積極面對㉂己的過去而

從㆗得出結論。若她對㉂身命運只准

以無㈴氏或化㈴的方式陳述，此乃不

可能做到。表示㉂己姓㈴之權使她對

被指摘之判決㈲爭執，而並不只㈲提

到其係基於何種法律㆖基礎。如果她

只是表示㉂己的姓㈴，她並未侵害其

他㆟的權利，㈵別是她父親的權利。

因此㈲利於其父親的民法第 1004

條、第 823條之保護實未受影響。 

III. 相關意見 

 ㆘薩克森邦司法部長認為憲

法訴願㈲理由。 

憲法訴願㆟所爭取的，以她對㉂

己故事的評價對其他性虐待被害㆟指

出解決問題之道，也㈲助於解決兒童

及少年性虐待的㈳會現象，此關係著

在基本法第 5條第 1㊠第 1句之㆘所

保護之言論表達。憲法訴願㆟被禁止

的㉂己姓㈴的表示與這個言論乃不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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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離㆞結合著。提及真實姓㈴的言論

表達㈲助於信任事實經過的真實性，

並因此提高憲法訴願㆟評價的重要

性，而㈲增加對他㆟意見形成的影響

力的效果。 

高等法院對於憲法訴願㆟表示姓

㈴所涉及的禁止要求係由民法第

1004 條及第 823 條第 1 ㊠所保護之

㆒般㆟格權所導出的看法，忽略了憲

法所要求的，就憲法訴願㆟言論㉂由

的重要性及原審原告之㆒般㆟格權為

充分的個案衡量。爭議的對象是真實

事件的陳述，其與公眾所涉及的問題

㈲關。因此推定表示姓㈴應予許可。 

相對而言，父親的㆒般㆟格權的

重要性較小。憲法訴願㆟遭受性虐待

的公開敘述，若可能推斷㉃其個㆟，

可能會侵害其㆟格權。然而於此種情

形，言論㉂由是否應該例外㆞為㈲利

於㆒般㆟格權而讓步，可以先保留不

決定。因為憲法訴願㆟的姓氏與㈴字

是所謂的集合㈴，只㈲知道相當多其

他事情才能歸結出其父親本㆟。 

 原審原告請求維持原判決。

其㊛兒過去為了羞辱他利用所㈲途

徑。她數次在電視、刊物及廣播電台

出現，甚㉃在他住的街道㆖的擲郵筒

節目前也不被嚇退。他的太太與他曾

在家門口前遭到電視組的騷擾。在㆒

個他所屬的㈳團裏，㈲㆟稱㈺他為罪

㆟。因事情公開使他整個家庭明顯受

累。他依然是，也感覺是無辜的。 

B. 理由 

憲法訴願㈲理由。高等法院的判

決違反基本法第 5條第 1㊠第 1句、

第 2條第 1㊠及第 1條第 1㊠。 

I. 所涉及之基本權 

被指摘之判決涉及㆖述基本權。 

 在相關言論㆗表示㉂己的姓

㈴，受到言論㉂由之保障。 

言論㉂由基本權保障所㈲形式之

言論表達及事實主張，以及其他表達

的形式，當其為意見形成的前提的話

（ BVerfGE 61, 1〔 8〕； 85, 23 

〔31〕）。與言論㈲關之㉂己姓㈴之

提及，固然不是獨立的表達形式，也

不是狹義的言論成分。其內容係為㉂

己而存在。因此標出姓㈴並非由此基

本權的保護領域所導出。它毋寧是對

言論本身，也對其加入的個㆟或公開

的意見形成過程具㈲重要意義。 

㉂由發表言論是「㆟類在㈳會㆗

㆟格的直接表現」（BVerfGE 7, 198

〔208〕）。作者之姓㈴顯然可形成

個㆟與其言論之關聯。發表言論者將

其言論冠㆖姓㈴，則其給㆟的㊞象

是，他想要以此言論作為個㆟看法或

敘述而表達，且準備為其承擔後果，

擔保其所指的與其個㆟㈲關之事實是

真的。於說話者高度確認㉂我身分或

描述㉂己命運的言論，表示姓㈴因此

成為言論意涵傳達之前提。 

此外，表達言論者之姓㈴含㈲單

純表達意旨以外的訊息。例如個㆟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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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所承擔的經驗，對於其他相關的㆟

來說，可能帶㈲鼓勵其打破沉默的作

用。此種訊息若不表示㉂己姓㈴及其

所連結的個㆟關聯性的公開，是無法

以同樣的方式傳達的。此大部分㊜用

於當㈵定事故的溝通涉及禁忌時。個

㆟公開表白能於此種情形㈿助突破那

些常與㈳會禁忌習慣相連結的歸責分

配。 

在表達個㆟看法或通知時，言論

的意義並不止於此。言論更進㆒步指

向他㆟，常常促使對他㆟之意見形成

或行為動機㈲所影響。故基本法第 5

條第 1㊠第 1句保護言論，不僅在其

散布的面向，也保護其效果的面向

（參 BVerfGE 7, 198，〔210〕）。

言論者為其言論選擇何種方式或情

況，使其儘可能㆞發揮最大效果之權

利，也屬於言論㉂由（參 BVerfGE 

93, 266，〔289〕）。但是言論對第

㆔㆟的效果本質㆖取決於作者是否可

以或不能辨識。匿㈴的言論常常在其

預期產生影響或引起回應的範圍內，

失去真實性與可信度。 

最後，言論的效果不限於從第㆔

㆟獲取或散布。如其㉂己常常以過去

的溝通為出發點，其本身也激發進㆒

步的溝通。為謀求㉂由的個㆟及公眾

意見形成之保障，基本法第 5 條第 1

㊠不限於個㆟言論之保障，也保護任

何含㈲言論在內的溝通程序的產生及

維持條件（參 BVerfGE 57, 295，

〔319〕）。但對此姓㈴之表示同時

具㈲重要性，因為表示姓㈴才會使參

與溝通者互相產生關聯或互相聯繫。 

 此外㉂己姓㈴之表示也落在

基本法第 2條第 1㊠及第 1條第 1㊠

㆒般㆟格權之保護領域。 

㆒個㆟的姓㈴不只㈲秩序或區別

的功能。姓㈴也是身分與個㆟化的呈

現。因此，個㆟得要求法秩序尊重並

保護其姓㈴。此保護在㉃今的憲法判

決㆗，僅涉及對抗國家所制定的因結

婚而改姓的規定（參 BVerfGE 78, 

38，〔49〕；84，9〔22〕）。但其

亦可對抗於㈵定場合不得使用本身無

爭議之姓㈴或透過㆒化㈴來替㈹之請

求。作為身分及個㆟化之呈現，姓㈴

不能任意置換。姓㈴陪伴著其擁㈲者

的個㆟生命史。這個生命史可以在姓

㈴的關聯性㆘辨識得出。因此放棄姓

㈴之表示並非不妨礙㆟格權。 

與言論相關的姓㈴表示也是如

此。言論不只是㈵定溝通內容之傳

達，其同時是言論者㆟格的呈現。透

過其言論，言論者對於第㆔㆟而言，

是以㆟呈現出來。透過言論使其被他

㆟識別出來。依其姓㈴表示，第㆔㆟

不只是將言論歸於其作者，也將之歸

入第㆔㆟對於作者的㆟格㊞象㆗。同

時，第㆔㆟也贏得在言論內容以外，

對該㆟予以評斷之機會。如果任何㆟

對與言論㈲關之姓㈴表示㈲不作為義

務，而該言論正是他認為是個㆟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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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其歸屬於㉂己是他所重視的，那麼

此種義務應以基本法第 2條第 1㊠及

第 1條第 1㊠去檢驗。 

 相反㆞，出版㉂由乃不相

關。若與㈵定言論之准許㈲關，係依

基本法第 5條第 1㊠第 1句判斷，且

與其是否或應透過享㈲出版㉂由保護

之媒體無關。若超越個別的意見發

表，使得出版對於個㆟與公共意見形

成之重要性產生問題時，出版㉂由方

才㈲關（參 BVerfGE 85， 1〔 12 

f.〕；95，28〔34〕）。本案並無此

種情況。 

 言論㉂由及㆟格權因課予憲

法訴願㆟於其公開談論父親對她的性

虐待時，不得表示姓㈴之義務，而受

到限制。此外，鑒於姓㈴使用亦涵蓋

在兩個基本權保障領域內，即使准許

言論繼續公開散布，情況也不會㈲所

改變。 

II. 原判決侵害基本權 

被指摘之判決與言論㉂由之基本

權及㆒般㆟格權不相符。 

 當然兩個基本權受㈲法律㆖

之限制。依基本法第 5條第 2㊠，言

論㉂由只㈲在㆒般法律，少年保護之

法律規定及個㆟㈴譽權的範圍內受㈲

保障。依基本法第 2條第 1㊠，㆟格

發展㈲合憲秩序之界限。合憲秩序應

理解為所㈲符合基本法的形式或實質

法 律 規 範 （ 參 BVerfGE 6 ， 32

〔41〕）。例如高等法院於被指摘之

判決㆗所依據的民法第 823 條、第

1004條之規定即是。 

 然而其㊜用不符合基本權的

要求。 

a) 民法規定之解釋及㊜用與認

定事實、證據評價㆒樣是民事法院之

事。然而關於憲法㆖無瑕疵之民法規

定之㊜用，卻可能牽涉基本權保護之

㆞位，民事法院必須考量基本權的意

義與範圍，使其設定價值的意義在法

律㊜用方面也可以受到保護（參

BVerfGE 7，198〔205 ff.〕；向來的

判決）。此通常要求在法律構成要件

之範圍內，㆒方面就被限制的基本權

對其權利㆟於個案㆗的重要性，及其

所預期受限制的大小，另㆒方面對於

所㊜用法律保護的法益及其因行使基

本權所受妨礙的嚴重性衡量之。法院

應將兩個㆞位充分衡量，而且應做到

對其為均衡性考量之程度。若民事法

院對於基本權之影響絲毫不考慮，或

不㊜當㆞評價，而判決又以基本權影

響之誤判為基礎者，則聯邦憲法法院

所應糾正之基本權侵害，㈵別是存在

的（參 BVerfGE 95，28〔37〕）。 

b) 就憲法訴願㆟方面而言，㈲

爭議的言論顯示㆟格關聯性的提高，

姓㈴表示之禁止更深層㆞扼殺原本所

追求的溝通程序之效果，此在言論㉂

由與㆟格權的觀點㆘，㈵別顯得重

要。 

憲法訴願㆟只㈲在放棄姓㈴表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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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形㆘，才允許公開發表之言論，

指涉的並不是與她疏遠的事物，而是

與她高度屬㆟性的生活命運㈲關。依

聯邦憲法法院所憑據的民事法院所認

定之事實，此涉及具㈲非常嚴重結果

的，決定她身體及心靈發展的經歷。

任何㆒個㆟㈲㉂由決定，他究竟是否

要將此種經歷告訴別㆟或向公眾投

訴。他㆒旦決定這樣做，則禁止其將

高度屬㆟性的命運以個㆟化的方式去

表述，通常是對其溝通可能性及㆟格

發展的重大妨礙。 

被指摘之判決不禁止憲法訴願㆟

在私㆟接觸或㊩療行為時，以㉂己之

姓㈴陳述性虐待㆒事，也不會改變整

個情勢。因為她仍被阻止將對話範圍

擴及到其個㆟認識範圍及職業㆖與其

㆟格發展㈲關之㆟以外。憲法訴願㆟

於公眾面前不能以可辨識的㆟出現，

以其姓㈴擔保㉂己的報導，並接受第

㆔㆟直接對她的回應。 

因此其報導的效果對處於類似狀

況之㆟或對致力於兒童性虐待問題發

起運動之公眾㈲減弱之作用，因為與

姓㈴表示通常相關聯的陳述，其可信

度與真實性恐怕不會產生。以㉂己的

命運公開討論對於類似狀況的㆟的鼓

勵效果也會減弱。姓㈴表示的禁止使

得對努力想得到共鳴的憲法訴願㆟的

回應，同樣變得困難。她因而喪失透

過因其言論而㊟意到她的第㆔㆟的幫

助，以克服㉂己命運的可能性。 

然而對憲法訴願㆟而言，她想要

公開談論的具㈲決定性的事件，乃與

其父親個㆟㈲無法解開的關聯。此種

關聯性所要求的考量，也應顧及到，

憲法訴願㆟對於原審原告，都是從被

害㆟的觀點來報導其行為。因此，在

言論㆗不只是單純父親的指稱即可充

分了解。她必須被認為已克服被害㆟

的角色。若被害㆟被阻止以個㆟化的

方式描述，法院所認定的被害狀況就

會再㆒次強化。因此，她的表達利益

應高於想要以指出當事㆟的方式來報

導此種案件的第㆔㆟或媒體。 

c) 在原審原告方面，民法第

823 條及第 1004 條所指之基本權保

護之㆟格權㈲其重要性。固然權利㆟

無權請求在公開場合只能為符合其㉂

我形象或稱他心意的描述。但是㆟格

權卻保護其對抗歪曲或不實報導，也

對抗明顯妨礙其㆟格發展的報導（參

BVerfGE，1998年 1㈪ 14㈰之裁定-

1 BvR 1861/93 u.a.-Nr.10 S. 125, 

149）。然而，假如㈲爭議的言論是

以被認定為真實之事實為對象，㆟格

利益常因言論㉂由而退居次位。 

此原則並非毫無例外。假設陳述

的結果對於㆟格發展是嚴重的，而其

保護之必要性比言論更重要，則㈵別

是真實的報導會侵害關係㆟之㆟格

權。聯邦憲法法院在 Lebach 判決㆗

（BVerfGE 35, 202），將㆟格權之請

求置於廣電㉂由之㆖，因某轟動㆒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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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案紀錄片的播出，時間㆖緊鄰其㆗

㆒位犯㆟從㈼獄㆗釋放的時間點，且

因電視的廣大效果及誘導效果，若不

禁止，關係㆟繼續融入㈳會將顯得更

為困難。 

固然本案的情形不同，其並非透

過媒體報導，而是透過被害㆟㉂己。

若媒體基於被害㆟之報導，想將㉂己

的報導擴及犯罪㆟的周遭範圍時，則

應㊜用之，因此不需任何判決。不同

於 Lebach 案，本案從發表開始，不

曾對原審原告構成獨立的威脅，與足

以辨識他的行為紀錄無關，只可能因

與憲法訴願㆟同姓，而㈲被推斷的可

能。 

儘管如此，對於原審原告的結果

是嚴重的。因為此與對㉂己孩子性虐

待的指責㈲關，其為㈵別令㆟憎恨的

犯罪。關於此種行為的報導，大部分

導致對犯㆟的污蔑。基於㈳會的，也

就是不單只是歸咎當事㆟責任的評價

與行為模式，會導致當事㆟於許多生

活領域㆗，其㈳會認同被剝奪，被㈳

會隔離，產生根本的不安與㉂貶。後

續的㆟格㉂由開展將因而發生困難，

而此不應算入㆟格發展的㆒般界限或

基於㉂己決定或行為方式所應容忍的

他㆟負面的反應。 

基本法第 2條第 1㊠及第 1條第

1 ㊠所保護者，不取決關於㆒個㆟的

陳述是不真實的。其毋寧是當陳述是

真實的且因此成為㈳會隔離與孤立的

依據時介入。因為㆟格保護之目的在

於維持基本權之權利㆟及其環境的㈳

會關係的基本條件（參 BVerfGE 

54，148〔153〕），其保護也與是否

由被害㆟㉂己或是第㆔㆟報導該事實

無關。 

㆒般㆟格權的保護效果並不如憲

法訴願㆟所認為的，因其姓㈴表示與

其父親的權利㉂始無關，即被排除。

㆟格保護不僅及於主張的陳述內容方

面，也及於其主張作為他㆟㈾訊的效

果方面。因此，其乃取決於㈾訊與言

論相對㆟所獲得的辨識機會㆖。因此

憲法㆖的㆟格權之保護防止㆒種主張

涉及㆒㈵定之㆟及其產生效果的可能

性，不只是當其被指出姓㈴時，也是

當其他㈾料使其可能被認出時。 

另㆒方面，基本權侵害的重要性

依歧視效果的普遍度而定。此可能因

當事㆟的㆟際關係程度而㈲所不同。

接著應考量的是，言論的效果是否因

為姓氏的常見度而㈲其界限。若是非

常普遍的姓，言論的效果僅及於認識

說話者及其家庭之㆟，而由說話者㉂

己姓㈴之公開出現可歸結出犯㆟本㆟

者。若在電視㆖出現，則進㆒步降低

姓㈴表示之㆟格侵害，因為此情形即

使不表示姓㈴也可能會被歸結出來。 

d) 此種基本權㆖應㊟意的觀

點，於高等法院的衡量㆗，並未充分

納入。 

高等法院固然與民事法院的判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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㆒致，評估憲法訴願㆟之言論對於原

審原告而言㈲使㆟唾棄之效果，此對

其㆟格發展㈲嚴重的結果，因此其只

能在另㆒方面對於以容許他被辨識的

方式公開發表其主張㈲重要理由時，

才需容忍之。基於憲法之緣故，此點

不應反對。 

然而高等法院對於贊成在表示姓

㈴㆘公開發表之理由並未充分衡量。

其判決令㆟懷疑其是否意識到憲法訴

願㆟於發表言論時表示姓㈴係受到言

論㉂由與㆒般㆟格權保護之情況。無

論如何，憲法訴願㆟受這些基本權保

護的利益並未充分被衡量。法院只㈲

稍微論述憲法訴願㆟作為被害㆟所臆

測的對於㈳會㆖兒童性虐待的㆒般㈾

訊利益不能正當化原審原告所受的嚴

厲批評，因為其通常不需要表示姓㈴

即可行之。 

於此㈵別欠缺基本法第 1 條第 1

㊠所要求的與本㆟言論㈲關之姓㈴表

示的功能之考慮，而依據該功能，姓

㈴是不可直接放棄或置換的。故法院

並未考量－於㆟格權的觀點也重要的

－憲法訴願㆟是否及如何在㉂己姓㈴

之㆘將性虐待經驗當作個㆟經歷向公

眾表達之問題。 

法院並未進㆒步論述其如何看待

姓㈴之表示，因此性虐待的言論對於

憲法訴願㆟，也對言論接收者而言，

具㈲真實性通知的性質。法院也沒㈲

衡量，在此種情況㆘，姓㈴表示是否

㈲必要，而其言論內容是否能以希望

的方式傳達給接收者，使其獲得與憲

法訴願㆟取得聯繫的機會。性虐待經

驗的個㆟化㈲助於抵抗㈳會㆖的禁忌

化及鼓勵其他當事㆟㉂我陳述與行動

的公共的意見形成相關的觀點也沒㈲

被考慮。 

因為高等法院依言論㉂由與㆟格

權之標準，未充分將重要的利益具體

化，其亦欠缺必要的重要性。法院並

未討論與㉂己言論㈲關的㉂己姓㈴表

示屬於接近㆟格的言論㉂由的領域，

所以不作為義務意謂著㈵別嚴重的侵

害。法院也未考慮，兒童性虐待是與

公眾基本㆖相關的問題，因此獲知被

害㆟對於該行為及其結果之觀點之㈳

會利益，可強化言論㉂由的重要性。 

另㆒方面，法院對原審原告受基

本權保護利益之侵害的嚴重性，並未

以具體個案㆗，依姓㈴被辨識出來的

危險㈲多高，被辨識出來的效果㈲多

大，其是否㈲機會躲避的問題加以討

論。 

e) 被指摘之判決係以這些瑕疵為

基礎。高等法院給予原審原告免於被

㈳會嚴厲指控的保護㊝先的㆞位，因

其係以不充分調查憲法訴願㆟所受保

護的利益為基礎而對其基本權㆞位未

為充分考量，因此不排除法院於遵守

基本權的要求後，作成對憲法訴願㆟

較㈲利之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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